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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石府发〔2023〕25 号

重庆市永川区双石镇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永川区双石镇市容环境集中整治

行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（居）委会，镇属各部门，企事业单位：

现将《永川区双石镇市容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实施方案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永川区双石镇人民政府

2023 年 5 月 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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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川区双石镇市容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实施方案

为加快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城市、“双百”区域

性中心城市，打造高质量发展先行区、高品质生活示范区。按照

区政府主要领导指示，即日起在镇辖区范围内开展为期 2 个月的

市容环境集中整治，着力解决市容环境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痛点、

难点问题，进一步序化、美化城镇环境，提升城镇形象和品位。

为推进专项行动顺利有序实施，特制订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

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及市委六届二次全会精神，坚持以人民为中

心的发展思想，紧扣永川“2235”总体发展思路，加快推动永川

“两双”大城、“两高”强区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城市

建设，聚焦“干净整洁有序、山清水秀城美、宜业宜居宜游”的城

镇环境目标，围绕市容秩序、清扫保洁、公共厕所、市政设施、

绿化管护等重点工作，扎实开展市容环境专项整治，确保城镇环

境干净、整洁、有序、安全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

感和安全感。

二、整治范围

镇辖区主次干道、背街小巷、广场、公园、商铺、医院、市

场、学校等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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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整治时间

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31日

四、整治内容

（一）市容秩序整治行动

1.规范经营秩序。按照“主干道严禁、次干道严控、背街小巷规

范”三级分类管控制度，整治各主次干道、骑门摊、占道摊、游

摊等占道经营行为，全面清理非指定区域（时段）露天烧烤、大

排档、露天占道焚烧等行为，努力实现坐商归店、农贸归市、散

摊归区、夜市归点的管理目标。（牵头单位：镇综合行政执法大

队；责任单位：双石社区、新拓达、市场监管所、经发办、双石

镇中心卫生院。）

2.规范停车秩序。开展违法停车行为治理行动，认真落实“一

街四方”联勤联动执法工作机制，对擅自设置地桩地锁、乱停乱

放和停放“僵尸车”等违法行为加大惩戒力度，避免机动车、非

机动车占压人行道。同时，合理划定非机动车辆临时停放区域。

{牵头单位：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；责任单位：双石社区、派出

所、建环中心（交安办）}

（二）环境卫生整治行动

1.提升城镇清扫保洁水平。规范机械化保洁作业，提高清扫

保洁质量，加大城镇环卫清扫保洁作业巡查考核力度，加强对主

次干道、商铺、车站、市场、人员集中地的生活垃圾循环收运，

做到日产日清。深化背街小巷、农贸市场周边等区域环境卫生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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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，强化门市商铺、汽车站等重点地带的道路保洁及卫生死角垃

圾、杂草清理。（牵头单位：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；责任单位：

双石社区、新拓达）

2.提升场镇环境卫生水平。加强对场镇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工

作的日常检查、定期考评，对环境卫生整体质量较差、垃圾清运

不及时、清扫保洁责任落实不到位的，督促限期整改。大力推进

场镇生活垃圾规范化处置工作，加快完善封闭式垃圾桶、垃圾收

运车等配套设施，落实“村收集、镇转运、区处理”的生活垃圾规

范化处置机制。（牵头单位：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；责任单位：

双石社区、新拓达）

（三）公厕整治提升行动

1.完善公厕设施设备。对辖区公共厕所进行全面排查，及时

进行修复或更换破损门窗、洗手盆、水龙头、灯、厕位、指示牌、

制度牌及无障碍设施等设施设备，确保公厕正常使用。（牵头单

位：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；责任单位：双石社区、新拓达）

2.提升公厕管理水平。加强公厕消杀、除臭、保洁等日常管

理，组织对所有在用公厕开展全面清洁，确保无积尿、无积水、

无臭味、无尿碱污物等。针对人流密集的公厕、医院、学校、车

站等重点场所的公共卫生间，制定高标准管理规范，落实日常监

督机制，确保干净卫生、整洁有序。（牵头单位：镇综合行政执

法大队；责任单位：双石社区、新拓达、建环中心）

（四）市政设施整治行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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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全面排查问题设施。各相关部门按照“谁所有、谁负责”

的原则，逐路逐段全面开展排查，厘清道路、窨井盖、飞线、路

灯等各类市政设施权属关系和责任主体，明确监管责任，建立专

项整治工作问题台账，重点加强窨井盖整治工作，按照“一盖一

编号、一井一档案”建立井盖档案，对存在安全隐患、不符合质

量标准及设计和施工技术规范的窨井盖，尽快完成维修和更换。

（牵头单位：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；责任单位：双石社区、建环

中心、供电局、燃气公司、惠永水务、中国电信永川分公司、中

国联通永川分公司、中国移动永川分公司、中国广电永川分公司）

2.落实市政设施精细化管养机制。认真做好市政设施的日常

巡查和整治工作，建立完善日常巡检制度，责任到人，发现问题

及时按照“快进快出”要求及时处置，确保人行道、车行道道面

平整，保持城市道路整洁、有序、安全、畅通。同时，加强对城

市道路挖掘的管理工作，规范施工现场场容，保持作业环境卫生，

整体提升文明施工作业水平。（牵头单位：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；

责任单位：双石社区、新拓达、建环中心）

（五）园林绿化整治行动

1.强化补植补栽。对辖区园林绿化开展全面摸底排查，查找

出公园绿地、道路绿地死亡的乔木、灌木和地被植物，抓住春季

有利时机，对缺窝行道树及绿地按照相应的品种、规格进行全面

补栽。同时，在城镇边角地带补栽苗木、撒播花草，让城镇“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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疤”变绿地。（牵头单位：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；责任单位：双

石社区、新拓达、建环中心）

2.加强养护管理，严格按照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技术规范，对

树木枯死枝、病虫枝、交叉枝以及影响交通视线和存在安全隐患

的枝条进行剪除和清理，特别是对行道树进行充分的疏枝整形。

同时，坚持“预防为主、综合防治”的工作方针，加强城市绿地

中的乔木、灌木、行道树病虫害巡查防治力度。（牵头单位：镇

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；责任单位：双石社区、新拓达）

五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2023 年 4 月 1 日—2023 年 4 月 5 日）

制定工作方案，细化工作任务，明确责任分工。我镇相关部

门、社区和区级派出机构召开动员部署会，明确专项整治具体任

务和工作措施。加大整治行动工作宣传，形成良好舆论氛围。

（二）全面排查阶段（2023 年 4 月 6 日—2023 年 4 月 10日）

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、镇属各相关部门围绕任务内容，严格按

照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、不留死角、不留盲区原则，组织开展问

题排查，完善基础台账，制定“一事一策”整改清单，并将问题排

除台账报区城综办汇总。

（三）整治攻坚阶段（2023 年 4 月 11 日—2023 年 5 月 31

日）

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、镇属各相关部门对照“一事一策”问题整改

清单，落实整改责任、措施、时限和资金，打表推进，对账销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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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巩固提升阶段（2023 年 6 月 1 日—2023 年 6 月 15日）

牵头部门对照整改清单进行验收，对验收不合格的持续跟踪

督办，对整治效果成效不明显的单位进行通报，并纳入年终考核。

（五）长效管理阶段（长期）

认真总结经验，完善工作措施和方法，建立健全精细化城市

管理长效机制，落实精细化管理要求，确保已整治的问题不再反

弹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镇属各相关部门及区级派出机构要提

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此次市容环境集中整治行动的重要意义。

我镇属部门和社区要落实属地责任，逐级分解任务、逐一压实责

任、逐项明确进度。镇属相关部门和区级派出机构要严格按照任

务分工，抓好工作落实，加强协同配合，形成整治合力，确保集

中整治行动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充分运用新闻报道、公益广告、新媒

体等多种方式，广泛宣传市容环境集中整治行动的重要意义，动

员发动广大市民参与，教育引导居民提高文明意识，总结和推广

整治工作中的好典型、好经验，形成“政府主导、公众参与、社

会支持”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
（三）严格考核督导。集中整治行动工作情况纳入场镇管理

水平年度目标考核内容（双石社区）。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将采

取不定期督导检查和定期调度的形式对各单位和部门工作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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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考核督导，及时通报完成情况，对整治工作不落实、问题整

改不到位的，要定期通报、约谈督办，以确保整治行动落到实处。
（四）强化信息报送。镇属各相关部门应在 4 月 9 日前将问

题排查台账报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汇总。在集中整治期间，请我

镇相关部门和辖区社区每周五前将本周排查问题整治情况报镇

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汇总。

重庆市永川区双石镇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5月 5日印发


